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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、社區採檢院所轉診流程 

 

2. 轉診單所載之指定社區採檢院所： 

（1） 受理轉診單或設定聯繫處理註記：至電子轉診平台查詢轉

診單訊息後，主動向採檢對象確認就醫意願後受理轉診單，

並進行就醫安排及協助掛號；當個案已至其他指定社區採

檢院所就醫採檢時，設定聯繫處理註記。 

（2） 當病人至轉診單所載之指定社區採檢院所就醫時，於「健

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」提示「採檢對象 – 年/月/日 已

轉診至貴院採檢，尚未完成採檢！」訊息(圖 6)。 

（3） 經醫師評估後，若已不符採檢條件時，可不進行採檢，醫

療院所應於病人就醫後 3 日內回復轉診單，並將個案處理

情形、建議事項等通知原診治院所。 


